
2019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

项目名称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治费用

项目主管
部门

东莞市民政局

绩效自评
组织工作
审核意见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自评资料基本能够及时报送，自评信息填报比较规
范，能够做到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自评审核工作。

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提供的自评资料不够完整，下一步仍需加强自评结
果应用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能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的通
知》（东财〔2018〕108号）要求，公开项目绩效信息。

项目绩效
抽查审核
等次

审核等次： □优  □良  ■中  □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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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 ■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 □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 □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     □
具体情况：
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(931.38)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金额(1281.38)万元，预
算调整率为(37.58)%，实际支出金额(1278.62)万元，年初预算执行率为
(137.28)%,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(99.80)%。

2.产出方面：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 ■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□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 □
具体情况：
据资料反映，项目2019年计划收治流浪精神病人920人，实际共收治
1074人，符合收治条件的街面流浪精神病人全部被收治，各类指标完成情况
相对较好。存在问题：实际收治人数高出计划值，救治费用支出增加，预算
调整率偏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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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效果方面：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■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   □
具体情况：
据资料反映，2019年街面流浪精神病人减少1074人，救治过程中没有发生事
故，各类指标完成情况相对较好。但设置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指标重复
考核收治流浪精神病人情况，没有意义。

绩效自评
降档或“
一票否决
”情况

无。

加强预算
绩效管理
的建议

 1.绩效表现方面。
    （1）指标设置重复考核收治流浪精神病人情况，建议设置救治康复率
等指标反映项目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情况。
    （2）据单位填写的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，救治对象满意率≥90%，但资
料反馈，救治对象为精神障碍患者，没有能够佐证救治对象满意率的调查问
卷等材料，表述矛盾。建议对救治对象的亲属或救治对象所在单位的工作人
员，以及康复患者展开满意度调查，综合反映救治对象的满意率。
    2.自评质量方面。提高对绩效自评工作的重视程度，加强对佐证材料的
收集整理，提供完整准确的佐证材料。
    3.其他建议。民政部门要继续加强与公安、城市管理、卫生、财政等部
门的沟通协作，及时发现流浪乞讨人员中精神病人并实施救治，同时确保救
助管理的工作费用及时、足额拨付到位，切实保障流浪乞讨人员中精神病人

备注：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全
面性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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